我古故我在？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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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的古蹟到底是什麼東西？這個問題看來好像是司空見慣，但當要認真答起來，卻不容易。古蹟是因為「古」的東西而被稱為「古蹟」？它是隨著人類的生活留下的？古生物的遺趾？值得紀念的地方？發生歷史事件的証據？自然景觀等？一大堆問號都從「古」裡面跑出來。它跟法律裡去定義一件事情的情況十分相似，他們共同存在著灰色地帶。
北港朝天宮
    這是我們去考查的國定二級古蹟，保留著完整的閩式建築以及廟口文化，為雲林縣內香火鼎盛的廟宇，也是台灣著名的宗教盛地，宗教地位幾百年來從未改變過，至今仍有不少的民眾來此進香。廟宇建築內的彩繪、石雕、木雕、交趾陶、剪黏、大木結構建築，都仍保存完整。無論從古建築、宗教意義、人文精神等內容豐富，成為國定古蹟都是無庸置疑。
    以下是北港朝天宮的照片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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鳯山五甲龍成宮

鳯山五甲龍成宮，於乾隆年間，莊民合築一座草壇，以供拜祭。於光緒十二年(西元一八八六年)在莊中(約今鎮南街146巷4號，鄭冬和先生舊宅)，重蓋草壇。以竹為樑柱，編茅為頂，共同供奉天上聖母、清水祖師及戴府元帥，尊稱「三境主」。這一百年來，一直是五甲地區人民的信仰中心，香火鼎盛。但是，在民國72年的時候，整個建築重建一直到82年完工。整座建築都似乎換新了，而只有其裏面的神祇雕像沒有改變。雖然鳯山五甲龍成宮在五甲地區中是一個重要的宗教文化遺產，但卻不被列入指定古蹟。

[image: image5.jpg]


           [image: image6.jpg]



古蹟與歷史建築的定義、定位在「」？
打開「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」的「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」的第二條第一點中所提到的︰古蹟需具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。
「時間」？

如果我們首先以「時間長遠」作為基準去介定古蹟的話，在觀看一級古蹟、二級古蹟跟三級古蹟的清單當中，但發現到作為一個古蹟，本身都有一段相當的歷史時間，而一、二、三級的分類當中，並不是時間越長就越能成為一級古蹟，反之。當中不存在有一種以「時間長遠」的「原則」去排列一、二、三級古蹟的分類。這表明就以已被列入國定古蹟當中的古蹟，也不見得單純以「時間長遠」作為其歷史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。相較，古蹟以及歷史建築之間，顯然也不支持著以因為「時間長遠」的差別而作為其定位不同的基準。
「文化、藝術價值」？
而如果從文化內涵去看的話，以五甲龍成宮和北港朝天宮作比較，它們之間都是帶有宗教意義、功能為主。而他們也都是以祭拜媽祖為主。明顯地，這可以知道宗教的內容和慨念並不是古蹟及歷史建築分類的「基準」。這兩座建築都是該地區具有代表性的宗教信仰中心，故為何五甲龍成宮卻不能成為古蹟呢？
    從藝術的層面分析，龍成宮在民國72年的重建，建築物的整體都被拆掉，只有其中祭拜的神祇雕像還保留著。但重建後的建築能保有傳統建築的藝術價值(彩繪、石雕都是請一些傳統匠師來製造的)。而如果從古蹟的「古」來下定義的話，建築本身已經不是原來的；但是裡面的內容(神祇)卻還保留著。內容是「古的」，在廟內活動的老信徒也依舊是這個廟(或這個地域,上)的一個單元，而建築體是新的。所以，以「內容」還是「建築」作為偏重，它的本身價值又存在不同的變化。
    以歷史來說，龍成宮証明了五甲地區的盛衰。從最初的小草壇，慢慢隨著周圍環境的改變、政府政策的改變，使人口的增加。五甲也熱閙起來，為滿足更多人民對宗教信仰的需要，開始進行擴建成像今日的規模。反映了五甲地區的其中一個面相。
我古故我是(古蹟)？
明顯地。不是。
